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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为各位考生提供了“2011年证券从业资格考试《证券交易

》第十章 证券登记与交易结算重要考点”希望可以帮助大家

巩固知识点！证券交易第一章考点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

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证券登记与交易结

算 第一节 证券登记 一、证券登记概述 ▲证券登记是指证券

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发行人建立和维护证券持有人名册的行

为。证券登记具有确定或变更证券持有人及其权利的法律效

力，是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环节，也是规范证券发行

和证券交易过户的关键所在。 ▲为办理证券登记业务，中国

结算公司设立了电子化证券登记簿记系统。记录证券数量的

最小单位为1股(份、元)(取整数位)。转载自:百考试题 -

[100test.Com] ▲根据规定，证券应当登记在证券持有人本人

名下，但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，可以登

记在名义持有人名下。少数通过托管机构持有B股的境外投资

者未取得直接的股东身份。这些境外投资者只能通过其名义

持有人(即其托管机构)间接行使股东权利。 二、证券登记的

种类 ▲证券登记按证券种类可以划分为股份登记、基金登记

、债券登记、权证登记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登记等。 ▲

证券登记按性质划分可以分为初始登记、变更登记、退出登

记等。 以下按性质划分标准进行介绍： (一)初始登记 初始登

记指已发行的证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前，由中国结算公司根

据证券发行人的申请维护证券持有人名册，并将证券记录到



投资者证券账户中。经过初始登记手续，投资者持有该证券

的事实得到确认。初始登记是投资者后续进行买卖、转让、

质押等流转和处置行为的前提。 按照证券类别和发行情况，

可以对证券初始登记进一步划分为股份初始登记、基金募集

登记、债券发行登记、权证发行登记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

金发行登记。 (1)股份初始登记。股份登记包括首次公开发行

登记、增发新股登记、送股(或转增股本)登记和配股登记等

。 发行结束后2个交易日内，上市公司应当向中国结算公司

申请办理股份发行登记，对网上和网下发行的结果加以确认

。 (2)基金募集登记。证券投资基金网上发行和网下发行要进

行募集登记。 (3)债券发行登记。记账式国债通过招投标或其

他方式发行的，中国结算公司根据财政部和证券交易所相关

文件确认的结果，建立证券持有人名册，完成初始登记。记

账式国债在证券交易所挂牌分销或在场外合同分销的，中国

结算公司根据证券交易所确认的分销结果，办理记账式初始

国债登记。 (4)权证发行登记。权证发行登记参照股份首次公

开发行登记办理。 (5)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发行登记。 (二)

变更登记 变更登记包括证券过户登记和其他变更登记。 1.证

券过户登记。按照引发变更登记需求的不同，可以将证券过

户登记划分为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过户登记(以下简称“集中

交易过户登记”)和非集中交易过户登记(以下简称“非交易

过户登记”)。 (1)集中交易过户登记。投资者委托证券公司

参与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后，中国结算公司需要根据证券交

易的交收结果在买方的证券账户上增加证券，在卖方的证券

账户上减少证券，并相应在证券持有人名册上进行变更登记

。 (2)非交易过户登记。非交易过户登记是指符合法律规定和



程序的因股份协议转让、司法扣划、行政划拨、继承、捐赠

、财产分割、公司购并、公司回购股份和公司实施股权激励

计划等原因，发生的记名证券在出让人、受让人或账户之间

的变更登记。 2.其他变更登记。其他变更登记包括证券司法

冻结、质押、权证创设与注销、权证行权、可转换公司债券

转股、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或回售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

申购或赎回等引起的变更登记。对于其他变更登记，中国结

算公司将相应维护证券账户和证券持有人名册的记录，采取

变更余额、对质押和司法冻结等情况加以标记等措施。 (三)

退出登记 股票终止上市后，股票发行人或其代办机构应当及

时到中国结算公司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的退出登记手续。 债

券提前赎回或到期兑付的，其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服务业务

自动终止，视同债券发行人交易所市场退出登记手续办理完

毕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